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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同意松江区新浜镇人民政府
信息化项目立项的通知

松江区新浜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松江区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沪松府〔2018〕142

号）要求，区科委(信息委)批准以下信息化项目予以立项：

申报单位 项目名称
核定金额
（万元）

松江区新浜镇人民政府 林建村镇级农机库房改造
信息化项目 23.60

请各单位严格按照我区信息化项目管理的要求，落实项目

建设工作。

上海市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

2022年8月19日

松科委〔2022〕25 号

上海市松江区科学技术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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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财政局。

上海市松江区科委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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